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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津贴制度:政策反思、制度设计与成本分析
∗

何文炯 王中汉 施依莹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ꎬ浙江杭州ꎬ３１００５８)

　 　 摘　 要:为适应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快速转型ꎬ我国儿童福利制度亟待从选择型向

普惠型转变ꎮ 本文提出建立普惠型的儿童津贴制度ꎬ通过政府财政预算筹集资金ꎬ对全

体有儿童的家庭提供现金补助ꎬ以降低家庭的儿童抚育费用ꎬ适度弥补中青年父母为照

顾儿童损失的机会成本ꎮ 建议该制度首先面向 ０ ~ ３ 岁儿童或者 ０ ~ ３ 岁的“二孩”儿童ꎬ
今后积极创造条件逐渐将覆盖对象扩展到全体 ０~１５ 岁儿童ꎬ并适时适度提高给付标准ꎮ
经过定量的成本测算ꎬ即使是按照高标准(２００ 元 / 月)向所有 ０~３ 岁儿童发放津贴ꎬ所需

要的资金量最多不会超过全国财政收入的 ０.７％ꎬ该制度运行成本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ꎮ
关键词:普惠型儿童福利ꎻ儿童津贴ꎻ０~３ 岁儿童ꎻ制度设计ꎻ财务成本

一、引言

儿童福利制度是保护儿童权利、尊重儿童人格、保障儿童健康成长的“防护网” [１]ꎬ在社会福利体系中占

有重要地位ꎮ 近年来ꎬ伴随着中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快速发展ꎬ儿童福利制度愈发受到社会公众和研究者的关

注ꎮ 但是ꎬ人口老龄化、工业化、城市化、家庭小型化等一系列社会变迁给当前的儿童福利制度带来了严峻挑

战ꎮ 首先ꎬ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ꎬ中青年群体将会在儿童抚育上承受更大的压力ꎮ 在我国ꎬ家庭承担了儿童

抚育的主要责任ꎬ中青年父母是儿童照顾的主体ꎮ 受家国同构的传统社会观念影响ꎬ养老抚幼的责任早已内

化为中青年群体的一种传统隐性契约[２]ꎬ一方面ꎬ中青年群体承担着赡养老人的义务ꎬ另一方面ꎬ中青年群

体也是儿童的主要照顾者ꎮ 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会进一步加剧当前代际关系不均衡的现状ꎬ使中青年群体承

受更大的压力ꎮ 其次ꎬ更大范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育儿成本增加ꎬ进一步加大中青年群体的儿童抚育压

力ꎮ 近些年来ꎬ快速的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使作为社会生产主要劳动力的中青年群体工作压力不断增

大[３]ꎻ与此同时ꎬ城市化带来的人口流动和家庭规模的不断缩小使家庭结构的稳定性不断减弱ꎬ家庭照顾功

能持续弱化[４]ꎬ不断增加的育儿成本成为中青年群体生活中的一道“难关”ꎮ 儿童抚育压力增大的直接后果

是我国生育水平的持续低迷ꎮ 虽然至今中国的人口学界仍对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存在争议ꎬ但是大部分人口

学者都认为我国的生育意愿已经低于 ２.１ 的更替水平[５]ꎬ我国已经进入低生育率陷阱风险期ꎬ而高育儿成本

是造成生育率下行的重要原因[６]ꎮ

儿童抚育不仅是家庭的责任ꎬ同时也是国家和社会的共同责任[７]ꎮ 在传统家庭照顾策略无法解决日益

增加的家庭照顾负担的当下ꎬ国家应加大在儿童照顾上的政策干预和财政投入ꎬ承担更多的儿童照顾责任ꎮ
因此ꎬ本文建议加快构建普惠型的儿童福利制度ꎬ尤其是建立普惠型的儿童津贴制度ꎬ以降低家庭的照顾成

本ꎬ缓解中青年群体的抚育压力ꎮ

３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代际均衡与多元共治———老龄社会的社会支持体系研究”(７１４９０７３３)的成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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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反思与国际经验

(一)我国儿童福利体系:从选择型走向普惠型

我国学界通常将儿童福利政策分为选择型的儿童福利政策和普惠型的儿童福利政策ꎮ 前者通常面向特

定的儿童和家庭ꎬ其受益对象和受益方式具有明确的选择性和指定性ꎬ如专门针对特殊儿童(孤儿、流浪儿

童、留守儿童、患病儿童)的相关福利政策[８]ꎻ后者则面向全体儿童ꎬ如陆士桢所言ꎬ“是一切针对全体儿童

的ꎬ促进和保障儿童生理、心理以及社会潜能得到最佳发展的各种方式和设计” [９]ꎮ 这两种类型的儿童福利

政策的区别在于国家和家庭在儿童福利供给上的关系不同ꎮ 福克斯哈丁的“国家—家庭”二分模型就根

据国家为家庭分担儿童抚育责任的程度ꎬ将儿童福利体系分为以家庭为本位的儿童福利体系和以国家为本

位的儿童福利体系[１０]ꎮ 以家庭为本位的儿童福利体系强调家庭对儿童抚育责任的承担ꎬ国家只需要对边缘

儿童提供必要的援助ꎬ更加关注儿童抚育能力较为欠缺的家庭ꎬ充当家庭“支持者”的角色[１１]ꎮ 以国家为本

位的儿童福利体系则与之相反ꎬ强调国家在儿童抚育过程中的积极责任ꎬ国家是儿童福利的主要提供者ꎬ为
所有儿童提供福利和服务[１２]ꎮ

选择何种类型的福利体系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文化传统、社会主流价值观密切相关ꎮ 北欧福利

国家(如瑞典等)ꎬ基于其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理念ꎬ选择的是普惠型的儿童福

利体系ꎮ 而部分拉美国家(如巴西等)ꎬ大多为发展中国家ꎬ且深受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ꎬ因此更加偏向于

选择型的儿童福利体系[１３]ꎮ 长期以来ꎬ除义务教育制度外ꎬ我国实行的儿童福利政策基本上是选择型的ꎬ这
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有关ꎬ选择型儿童福利政策有利于减轻国家和企业的社会负担ꎬ促进经

济发展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ꎬ我国的儿童福利政策以保障孤残儿童为主ꎮ 改革开放后ꎬ儿童福利的保

障范围逐步扩大ꎬ从孤残儿童、流浪儿童到留守儿童、困境儿童ꎬ但覆盖全体儿童的福利政策依然不多ꎮ 随着

经济持续快速增长ꎬ国家整体实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ꎬ国家有必要也有能力提供更为全面的儿童福

利ꎬ儿童和家庭也需要更为全面、更具保障性的福利体系ꎬ以促进儿童健康发展、缓解家庭抚育压力、抵御社

会潜在风险ꎮ 因此ꎬ我国的儿童福利体系从选择型走向普惠型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ꎮ
(二)我国儿童津贴制度的发展与现状

儿童津贴制度ꎬ是指由政府直接向有儿童的家庭提供定期性现金给付的福利制度安排[１４]ꎮ 儿童津贴作

为一种最直接、最主要的儿童福利ꎬ在儿童福利体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１５]ꎮ 儿童津贴制度是国家对儿

童抚育成本的制度性回应ꎬ既包括家庭为育儿所付出的各种费用ꎬ也包括由照顾儿童造成的机会成本流失ꎮ
中国儿童福利津贴的雏形可以追溯到 １９８２ 年ꎬ当时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

示»提到“发给独生子女保健费”ꎬ并指出应对独生子女及其家庭“实行必要的奖励”ꎮ 独生子女费给付ꎬ是以

全国独生子女及其家庭为发放对象ꎬ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广义的、普惠性质的儿童津贴色彩ꎬ客观上促进了计

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和实施ꎮ 然而ꎬ独生子女费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特殊产物ꎬ设置它的目标是维护计划生

育政策的推行ꎬ控制我国过高的生育率ꎬ本质上它并非国家承担儿童抚育责任的政策表现ꎮ 因此ꎬ将独生子

女费称之为儿童津贴稍显勉强ꎮ 并且ꎬ伴随着我国“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的逐步推行ꎬ独生子女费

的给付在现有政策基础上已逐步失去普惠意义ꎬ而成为针对特殊儿童及其家庭的福利政策的体现ꎮ
我国目前关于儿童津贴的项目大多集中在对孤儿和困境儿童等群体的救助方面ꎮ ２０１０ 年被部分学者

称之为“儿童福利元年”ꎬ其标志为 ２００９ 年民政部发布的«关于指定孤儿最低养育标准的通知»及 ２０１０ 年民

政部、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的通知»ꎬ后者提出建立针对孤儿的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和津

贴制度ꎬ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对各地孤儿提供基本生活费补助ꎮ 自此ꎬ儿童津贴的概念才真正在政策层面

建立起来ꎮ 随后ꎬ２０１３ 年民政部发布的«关于开展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ꎬ首次将

全体儿童划分为孤儿、困境儿童、困境家庭儿童和普通儿童四个层次ꎬ并据此分类标准逐渐拓宽我国儿童津

４



贴的覆盖范围ꎬ将残疾儿童、贫困儿童、艾滋病患病儿童等儿童群体纳入儿童津贴供给之列ꎮ ２０１９ 年ꎬ国家

多个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ꎬ进一步拓宽了儿童津贴制度的

覆盖范围ꎬ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群体也纳入保障之列ꎮ
尽管我国儿童津贴制度正在逐步完善ꎬ覆盖范围也在逐渐扩展ꎬ但现行儿童津贴主要发放给弱势儿童ꎬ

覆盖范围仍比较狭窄ꎬ难以满足家庭抚育儿童的实际需要ꎮ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口老龄化趋势的

加剧ꎬ我国儿童福利制度应当从选择型转向普惠型ꎮ 这就必然要求建立普惠型的儿童津贴制度ꎬ使之发挥收

入再分配和减轻中青年育儿负担的作用ꎬ进而促进社会长期持续健康发展ꎮ
(三)普惠型儿童津贴的国际经验

对国外普惠型儿童津贴的经验进行比较和学习有利于我国儿童津贴制度的设计和建立ꎮ 儿童津贴制度

在中国的存续不过寥寥数十载ꎬ其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较部分西方福利国家而言ꎬ尚存在较大的差距ꎬ即便

是起步较晚的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ꎬ其偏重于普惠型的儿童津贴在制度安排上也有许多可取之处ꎮ 因此ꎬ
探讨和研究国外先进国家的儿童津贴制度对我国儿童津贴制度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瑞典和英国的社会福利制度起步较早ꎬ儿童津贴制度一直受到政府的高度关注ꎮ ２０ 世纪中期ꎬ瑞典建

立普遍性质的儿童津贴制度ꎬ凡是年龄在 １６ 岁以下的儿童或 ２０ 岁以下的在校学生ꎬ无需任何条件ꎬ均可领

取由政府拨付的儿童津贴[１６]ꎮ 同样的ꎬ英国政府规定ꎬ凡年龄未满 １６ 岁的儿童或 ２０ 岁以下的学生ꎬ每周均

可获得一定的儿童津贴ꎮ 另外ꎬ家中有两位及以上的未成年子女者ꎬ还可以获得额外的政府补贴[１７]ꎮ 另外ꎬ
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等国家的儿童津贴额度会随着家庭孩子的数量增加而增加[１８]ꎮ 不同于以上儿童津贴分

类标准ꎬ荷兰的儿童津贴额度是根据儿童年龄进行调整的ꎬ发放金额分三个年龄段递增ꎬ津贴按季度发放ꎬ直
到儿童年至 １８ 岁为止[１９]ꎮ 日本与荷兰有相同的儿童津贴制度发放标准ꎮ 在日本ꎬ家庭每生育一个孩子ꎬ便
可获得一次性生育补助ꎬ在孩子出生后ꎬ儿童津贴分两个年龄段进行发放ꎬ一直持续到孩子中学毕业[２０]ꎮ 此

外ꎬ根据 ＮＨＫ 新闻网报道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ꎬ对于领取儿童津贴的家庭ꎬ日本政府给每位儿童增

加 １ 万日元的补助ꎬ以支持因疫情受到冲击的家庭ꎬ更好地保障儿童权益[２１]ꎮ 上述国家的儿童津贴制度在

津贴类型、领取年限、发放标准及金额方面各具特色(详见表 １)ꎮ 涉猎各国在儿童津贴制度方面的具体实

践ꎬ对我国儿童津贴制度的设计和构建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ꎮ

表 １　 部分国家儿童家庭津贴一览表

国家 津贴类型 领取年限 津贴发放标准

瑞典 儿童津贴 １６ 岁以下的儿童或
２０ 岁以下在读学生

１０５０ 克朗 /月(约 ８００ 元 /月)

英国 儿童津贴 １６ 岁以下的儿童或
２０ 岁以下在读学生

２０.７ 英镑 /周(约 ７５０ 元 /月)ꎬ每多 １ 个孩子可额外领取 １３.７ 英镑 /周(约 ５００ 元 /
月)

德国 儿童津贴 １８ 岁以下的儿童或
２５ 岁以下在读学生

第 １~２ 个孩子:２１９ 欧元 /月(约 １７００ 元 /月)ꎻ第 ３ 个孩子:额外补贴 ２２５ 欧元 /月
(约 １７５０ 元 /月)ꎻ第 ４ 个孩子及以上:额外补贴 ２５０ 欧元 /月(约 １９５０ 元 /月)

法国 家庭津贴 １６ 岁及以下 第 １~２ 个孩子:１３１.１６ 欧元 /月(约 １０００ 元 /月)ꎻ第 ３ 个孩子:额外补贴 ２９９.２ 欧
元 /月(约 ２３００ 元 /月)ꎻ第 ４ 个孩子及以上:额外补贴 ４６７.２４ 欧元 /月(约 ３６００
元 /月)

比利时 抚养金 ２５ 岁及以下 第 １ 个孩子:１９３.８ 欧元 /月(约 １５００ 元 /月)ꎻ第 ２ 个孩子:额外补贴 ２２２.４ 欧 /月
(约 １７００ 元 /月)ꎻ第 ３ 个孩子及以上:额外补贴 ２６５.２ 欧 /月(约 ２０７０ 元 /月)

荷兰 儿女金 １８ 岁以下 ０~５ 岁每位孩子:２２３.３７ 欧元 /季度(约 ５８０ 元 /月)ꎻ６~ １１ 岁每位孩子:２７１.２４ 欧
元 /季度(约 ７００ 元 /月)ꎻ１２~１７ 岁每位孩子:３１９.１０ 欧元 /季度(约 ８３０ 元 /月)

日本 儿童津贴 １８ 岁及以下 每生育 １ 个孩子:一次性生育补贴 ４２ 万日元(约 ２５４００ 元)ꎻ０~３ 岁每位孩子:１.５
万日元 /月(约 ９００ 元 /月)ꎻ３~１８ 岁每位孩子:１ 万日元 /月(约 ６００ 元 /月)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文献和德国、比利时和荷兰政府官方网站的公开信息整理得到[２２－２６]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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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括号内的津贴发放标准根据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４ 日 １２:００ 该国货币与人民币实时汇率换算得到ꎮ

三、儿童津贴制度设计

(一)制度框架

当前我国现行的儿童津贴制度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针对困境儿童建立的儿童津贴和包含于诸多社会

救助政策之内的儿童现金救助ꎮ 这两种儿童津贴共同的特点是只针对于特定儿童群体ꎬ并非全体儿童ꎬ因而

属于选择型的福利政策ꎮ 针对困境儿童建立的儿童津贴制度包括孤儿津贴制度、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津贴制

度等ꎬ仅仅覆盖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流浪儿童以及艾滋病患儿等少数群体ꎮ 儿童现金救助则只覆盖了

贫困儿童和残疾儿童ꎬ例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对贫困儿童进行的现金救助、残疾人津贴制度中对

残疾儿童进行的现金救助等ꎬ保障水平较低ꎮ
已有的儿童津贴制度已经无法满足现实需求和政策体系的需要ꎮ 一方面ꎬ现行的儿童津贴制度无法对

普通家庭儿童抚育和照顾需求进行系统性的政策回应[２７]ꎬ无法缓解广大普通家庭养育儿童的巨大压力ꎻ另
一方面ꎬ选择型政策的定位也不符合当前我国儿童福利制度从选择型到普惠型的转型进程ꎮ 因而需要建立

一项普惠型的儿童津贴制度ꎬ通过政府财政预算筹集资金ꎬ对全体有儿童的家庭提供一定的现金补助ꎬ以缓

解家庭的儿童抚育压力ꎬ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ꎮ 这一制度框架不仅适用于全国建立统一的儿童津贴制度ꎬ也
适合各地方进行儿童津贴制度的探索ꎮ 下文中谈到的儿童津贴制度的功能定位、发放对象和方案设计等制

度要件均适用于各地ꎮ
(二)功能定位

本文提出的儿童津贴是一项普惠型的儿童福利制度ꎬ旨在通过财政资金安排ꎬ以现金给付的方式ꎬ降低

家庭的儿童抚育费用ꎬ适度弥补父母为照顾儿童而损失的机会成本ꎬ进而缓解中青年群体的儿童抚育压力ꎬ
改变国家在儿童抚育中角色缺失和责任缺位的局面ꎮ

很多研究表明ꎬ造成儿童抚育和照顾压力提升的主要原因ꎬ是儿童抚育成本的不断提高ꎮ 关于儿童抚育

成本的研究ꎬ最早见于莱宾斯坦的孩子“效用—成本”理论ꎬ他在«经济发展与生育率的关系»一书中将儿童

抚育成本划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２８]ꎮ
儿童抚育的直接成本是指自母亲怀孕开始至儿童成长到有能力独立生活为止花费的所有直接经济支

出ꎬ包括日常基本生活支出、医疗支出、教育支出、医疗支出及其他支出ꎮ 如果仅计算抚育儿童的直接成本ꎬ
很多家庭已经不堪重负ꎮ 有媒体在 ２０１８ 年对某中等城市的中等收入家庭进行调查ꎬ计算了抚育孩子的成

本ꎮ 该调查将抚育儿童分为四个阶段:婴幼儿阶段(０ ~ ３ 岁)、幼儿阶段(３ ~ ６ 岁)、童年阶段(６ ~ １２ 岁)、青
少年阶段(１２~１８ 岁)ꎮ 在这四个阶段中ꎬ养育孩子的直接经济支出包括婴幼儿产品支出、早教费用、幼儿园

费用、学费、课外辅导费、兴趣爱好辅导费、旅行费等ꎬ各项支出总计达 ６０ 万元~７０ 万元ꎬ如果投入更高则会

超过 １３０ 万元[２９]ꎮ
儿童抚育的间接成本是指父母为抚育儿童所损失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ꎮ 间接成本往往被政策制定者

和大众忽视ꎬ但实际上它给家庭尤其是给母亲带来的负担更为沉重ꎮ 儿童养育不仅需要直接的经济费用支

出ꎬ还需要家庭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给予的必要的关怀和陪伴ꎬ这就要求父母付出巨大的时间和精力ꎮ 但是在

劳动力市场竞争空前激烈的局面下ꎬ儿童抚育的间接成本将会不可避免地会打破“家庭—工作”平衡ꎬ给以

中青年群体为主的父母带来一定的职业发展矛盾ꎮ 在传统由女性主导的儿童抚育模式下ꎬ这一矛盾尤其会

给家庭中的职业女性带来更大的职业发展和再就业压力ꎮ 有学者对全国 １３ 个城市进行调查发现ꎬ母亲在育

儿和工作上难以平衡ꎬ超过 １ / ３ 的母亲因抚育儿童而面临职业中断、再就业困难等职业困境[３０]ꎮ
儿童抚育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使中青年父母抚育儿童的压力不断攀升ꎬ随之而来的生育意愿低迷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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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出国家在儿童抚养中的角色缺失和责任缺位ꎮ 在生育率逐渐走低的当下ꎬ国家有责任承担起缓解儿童抚

育压力、提振生育意愿的责任ꎬ因此建立专门的面向全体儿童群体的儿童津贴制度亟须提上日程ꎮ 通过儿童

津贴制度提供一定的收入补助ꎬ对养育儿童的家庭进行补贴ꎬ弥补父母由照顾儿童造成的收入损失是国家和

社会的共同诉求ꎮ
(三)发放对象

现行的儿童津贴制度只是选择性地补助部分困境儿童ꎬ而本文提出应建立立足于“普惠”的儿童津贴制

度ꎬ其目标是补助全体儿童ꎬ或者说是全体养育儿童的家庭ꎮ 这种普惠型的儿童津贴制度不进行家计调查ꎬ
不设置严格的资格审查环节ꎬ但是在制度建立的过程中ꎬ可以根据国家的财政能力和社会问题的紧迫程度对

“儿童”的范畴进行调整ꎮ 据此ꎬ儿童津贴制度短期内优先保障 ０~３ 岁儿童或者 ０~３ 岁的“二孩”儿童ꎬ条件

适宜时其覆盖范围可以从 ０~３ 岁儿童逐渐扩展到 ０~１５ 岁儿童ꎮ
第一ꎬ在普惠型儿童津贴制度建立的初期ꎬ将儿童津贴的发放对象设定为 ０~３ 岁儿童的家庭ꎬ如果政府

财政仍然无力承担ꎬ可以优先保障 ０~３ 岁儿童的“二孩”家庭ꎮ 对这部分儿童优先进行保障的原因是我国 ０
~３ 岁儿童市场化托育服务极为匮乏[３１]ꎬ家庭和青年父母的儿童照顾负担尤为沉重ꎮ 相对于其他年龄的儿

童而言ꎬ０~３ 岁儿童的照顾与抚育责任主要由家庭承担ꎬ他们几乎得不到任何国家支持ꎬ这一情况对于 ０~ ３
岁“二孩”儿童来说更为严重ꎮ 因此ꎬ儿童津贴制度有必要对有 ０~３ 岁儿童的“二孩”家庭或者有 ０ ~ ３ 岁儿

童的普通家庭进行优先保障ꎬ这样做可以在政策成本限制的情况下使突出问题得到优先解决ꎮ
很多研究表明ꎬ相较于其他年龄阶段的儿童群体ꎬ０~３ 岁儿童具有更强的依赖性和易受伤害性ꎬ因此抚

育这一阶段儿童的家庭在育儿方面会承受更大的压力[３２]ꎮ 由于我国的市场化托育服务供给不足ꎬ这部分儿

童的抚育压力主要由家庭和中青年父母承担ꎮ 原国家卫计委公布的数据显示ꎬ２０１７ 年 ０~３ 岁婴幼儿在我国

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 ４％ꎬ在城市的入托率也不到 １０％[３３]ꎮ 遗憾的是ꎬ在 ０ ~ ３ 岁儿童家庭抚育压力

如此巨大的情况下ꎬ我国针对 ３ 岁及以下儿童的福利政策却进展缓慢ꎮ 有学者认为ꎬ我国对 ３ 岁及以下儿童

的照顾政策“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３４]ꎮ 基于这一情况ꎬ中央政府多次呼吁加强对 ０ ~ ３ 岁婴幼儿群体的政策

支持ꎮ ２０１９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ꎬ要针对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的新情况ꎬ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

婴幼儿照护服务ꎮ 同一时期ꎬ国务院颁布的«关于促进 ３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指

出ꎬ加强对家庭婴幼儿照护的支持和指导ꎮ 同时ꎬ通过分析境外部分国家儿童家庭津贴的制度设计ꎬ不难发

现ꎬ婴幼儿阶段的福利是儿童福利制度建设的重点ꎮ 除了面向全体儿童的儿童津贴之外ꎬ照顾 ３ 岁以下婴幼

儿的父母能够获得政府给付的额外家庭津贴和生育补贴ꎮ 譬如在瑞典ꎬ父母总共可以享有 ４８０ 天的带薪产

假ꎮ 同样地ꎬ德国父母在抚育年龄不超过 １４ 个月的婴幼儿时ꎬ也能获得政府拨付的联邦父母津贴[３５]ꎮ 发达

国家在设计儿童津贴制度时通常也将儿童津贴与家庭育儿数量挂钩ꎬ即家庭抚育儿童数量发生变化ꎬ其领取

的儿童津贴额度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详见表 １)ꎮ 这一设计在减轻家庭照顾负担的同时ꎬ也在一定程度上

也促进了家庭的生育意愿ꎬ提升了生育水平ꎮ
因此ꎬ基于 ０~３ 岁儿童群体的特性及其家庭的现实照顾需要ꎬ以及国内政策趋势和国际先进经验ꎬ本文

建议在构建面向全体儿童和家庭的儿童津贴制度之际ꎬ首先应重点关注 ０~３ 岁婴幼儿儿童群体ꎬ尤其在“全
面二孩”政策持续推进的当下ꎬ更要关注和保障 ０ ~ ３ 岁“二孩”儿童的照顾需要ꎮ 同时ꎬ综合考虑当前我国

的经济承受能力以及儿童福利发展现状ꎬ在儿童津贴制度实施初期优先保障 ０~３ 岁儿童福利的举措同我国

当前适度普惠型福利模式相适应ꎬ可以为今后向覆盖全体儿童及其家庭的普惠型儿童福利模式转型提供一

定的实践经验与发展空间ꎮ
第二ꎬ在政府财政允许的情况下ꎬ普惠型儿童津贴制度在建立并运行一段时间之后ꎬ可以逐渐将其覆盖

范围从 ０~３ 岁儿童逐渐扩展到 ０~１５ 岁儿童ꎬ即实现全体儿童的全年龄覆盖ꎮ 由于本文提出的儿童津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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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一项针对儿童的“普惠型”福利政策ꎬ因此其最终应覆盖到全体儿童ꎬ即 ０~１５ 岁儿童ꎮ
将全体儿童界定为 ０~１５ 岁年龄段ꎬ符合国际主流认识ꎬ且有利于保障儿童的受教育权ꎮ 在我国ꎬ传统

意义上的“儿童”一般指 １４ 周岁以下的自然人[３６]ꎮ 然而ꎬ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ꎬ“儿童”的定义也顺应

了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化而发生了相应的改变ꎮ 国际上公认的对儿童的定义来自联合国基金会的界定ꎮ
«儿童权利公约»明确指出ꎬ儿童系指 １８ 岁以下的任何人[３７]ꎮ 为更好地同国际接轨、保障儿童权益ꎬ２０１１ 年

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首次将儿童理解为 １８ 岁以下的自然人ꎮ 该定义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从选择型儿童福利向普惠型儿童福利转型的理念需要ꎮ 放眼全球ꎬ通过分析和归纳部分

西方福利国家对儿童津贴受益主体的年龄规定可以发现:欧洲部分国家(诸如瑞典和英国)ꎬ将领取儿童津

贴的覆盖群体年龄规定为 １６ 岁以下儿童或 ２０ 岁以下依然在读的学生ꎻ德国将儿童津贴的覆盖群体年龄规

定为 １８ 岁以下ꎬ若孩子继续接受高等教育ꎬ儿童津贴的发放年龄标准则可延至 ２５ 岁ꎻ斯洛文尼亚将儿童津

贴的覆盖群体年龄规定为 １５ 岁以下儿童或 ２６ 岁以下的全日制在读学生ꎮ 因此ꎬ将儿童的年龄范围设定为

１６ 岁及以下儿童符合国际上对于儿童定义的主流趋势ꎮ 同时ꎬ将儿童津贴的发放年龄设定为 ０ ~ １５ 岁有利

于保护儿童的受教育权ꎮ 我国当前的义务教育制度规定ꎬ儿童应从 ６ 岁开始入学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ꎮ 因

此ꎬ儿童津贴制度可以保障全体符合义务教育年龄段及以下(即 １６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获得儿童津贴ꎬ进而

保障儿童的受教育权ꎮ
(四)方案设计

按照上述对儿童津贴发放对象的提议ꎬ在短期内ꎬ儿童津贴制度的覆盖范围是 ０ ~ ３ 岁儿童的“二孩”家

庭和 ０~３ 岁儿童的普通家庭ꎮ 考虑到政策的可实施性ꎬ本文基于这一设想初步提出了儿童津贴制度的两套

方案(见表 ２)ꎮ

表 ２　 儿童津贴制度方案

发放对象 发放周期 发放方式 津贴标准(元 / 月)

方案一 所有抚养 ０~３ 岁儿童的家庭 儿童 ０~３ 岁期间 按月支付

１００
１５０
２００

方案二
所有抚养第二个 ０ ~ ３ 岁儿童

的家庭
第二个孩子 ０~３ 岁期间 按月支付

１００
１５０
２００

　 　 在这两套方案中ꎬ只要申请儿童津贴的家庭在事实上符合发放对象的要求ꎬ即可无差别地获得儿童津贴

待遇给付ꎮ 生育津贴制度的资金来源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ꎬ发放周期均在儿童 ０ ~ ３ 岁的成长期间ꎬ
发放方式和其他收入保障制度类似ꎬ都为按月发放ꎮ

本文提出的儿童津贴发放标准ꎬ主要依据国外已经实行儿童津贴制度的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国内的最低

工资标准制定ꎮ 通过对部分发达国家经验进行比较可以发现ꎬ这些国家的儿童津贴支付标准通常在 ６００ 元 /
月~１５００ 元 /月(按人民币折算)不等ꎮ 由于目前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ꎬ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仍有着

不小的发展差距ꎬ因此儿童津贴支付标准必须根据我国当前的国民财富和经济发展状况制定ꎮ 根据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ＩＭＦ)官方网站公布的 ２０２０ 年世界各国人均 ＧＤＰ 数据ꎬ我国的人均 ＧＤＰ 为 １０５８２.１ 美元ꎬ落后

于世界平均水平(１０９５３.６３ 美元)ꎮ 相比之下ꎬ瑞典的人均 ＧＤＰ(５０３３９.２ 美元)是我国 ４.７５ 倍ꎬ德国的人均

ＧＤＰ(４５４６６.１２ 美元)是我国的 ４.３ 倍ꎬ英国的人均 ＧＤＰ(３９２２８.５２ 美元)是我国的 ３.７ 倍ꎬ法国的人均 ＧＤＰ
(３９２５７.４３ 美元)是我国的 ３.７１ 倍ꎮ 因此ꎬ很有必要将这些发达国家设定的儿童津贴标准按照人均 ＧＤＰ 水

平的差距进行折算ꎮ 笔者重新计算后发现ꎬ在对人均 ＧＤＰ 水平进行折算后ꎬ这些发达国家的儿童津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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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在 １５０ 元~２００ 元之间ꎬ因此ꎬ我国设定的儿童津贴标准也应以 ２００ 元以下为宜ꎮ 另外ꎬ根据国家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 ２０２０ 年全国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情况ꎬ全国各省份的每月最低工资在 １１８０ 元 ~
２２００ 元之间不等ꎬ由于成人和儿童所需生活资料的成本有很大差距ꎬ因此本文认为将儿童津贴设定为最低

工资标准的 １ / １０ 较为合适ꎮ 基于以上两方面的依据ꎬ本文建议根据低、中、高三个档次分别设置 １００ 元、１５０
元和 ２００ 元的儿童津贴支付标准ꎮ 诚然ꎬ在这一支付标准中ꎬ即使是“高标准”也并非很高ꎬ无法完全替代 ０
~３ 岁儿童每月的抚育成本ꎬ但是这种标准设置在制度讨论阶段和制度运行初期是较为合适的ꎬ原因有三

点ꎮ 第一ꎬ较低的支付标准即意味着较低的财务成本ꎬ可以降低制度的启动门槛ꎬ更容易获得政策决策者的

支持ꎮ 第二ꎬ支付标准也并非一成不变ꎬ可以根据制度运行的状态和阶段对其进行适时的调整ꎬ逐渐提高儿

童津贴对抚育成本的替代水平ꎮ 第三ꎬ这种初期标准较低ꎬ中后期逐渐升高的津贴标准设置做法也符合我国

福利政策“低水平起步”和“摸着石头过河”的一贯策略ꎮ 在下文中ꎬ本文将会根据两套方案的不同支付标准

进行财务成本的精算和预测ꎬ并对儿童津贴的财务可行性进行分析ꎮ

四、成本分析

任何一项社会福利制度和政策的建立ꎬ不但需要学理基础和法律依据ꎬ还需要具备财务可行性[３８]ꎮ 对

于普惠型儿童津贴这样一项从未在我国实行过的新制度而言ꎬ制度运行成本是政策制定者考虑的一个重要

议题ꎬ因而很有必要在制度设计的基础上对于其运行成本进行测算和比较分析ꎮ 本文在人口预测的基础上

建立成本测算模型ꎬ从定量角度重点研究该项普惠型儿童津贴制度所需要的财政资金规模ꎬ以分析其财务可

行性ꎮ 本文对儿童津贴进行成本分析的思路参考了何文炯[３９] 针对老年照护服务补贴制度提出的成本测算

策略ꎬ基本思路如下:第一步ꎬ分析补助对象(即规定年龄内的儿童)的人数和变化趋势ꎬ对领取人数进行估

计和预测ꎻ第二步ꎬ根据制度框架设计津贴方案、支付标准和调整机制ꎬ并对所需的资金总额进行测算ꎻ第三

步ꎬ将津贴发放所需的资金总额和财政相关支出进行对比ꎬ估计其政策成本和可行性ꎮ

(一)儿童津贴领取人数测算

首先ꎬ需要确定儿童津贴的发放范围ꎮ 根据上文对儿童津贴发放对象的界定ꎬ该制度在短期内将优先保

障 ０~３ 岁的儿童或 ０ ~ ３ 岁的“二孩”儿童ꎬ因此本文将分别计算年龄在 ０ ~ ３ 岁的人口数ꎬ以及年龄在 ０ ~ ３
岁且属于家庭内第二个孩子的人口数ꎬ即 ０~３ 岁的“二孩”人口数ꎮ 其次ꎬ基于 ２０１０ 年分年龄性别的人口普

查数据ꎬ通过人口队列要素预测法对 ２０２１—２０４０ 年的 ０~３ 岁人口数和 ０ ~ ３ 岁“二孩”人口数进行预测ꎮ 人

口队列要素预测法以年龄移算法(式 １)为核心ꎬ综合考虑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变化后进行预测ꎬ是现代

人口学中最广泛使用的预测方法ꎮ

　 　 　 　 Ｐｘ＋ｎꎬｔ ＋ｎ ＝ Ｐｘꎬｔ ×
Ｌｘ＋ｎ

Ｌｘ
(式 １)

其中ꎬ Ｐｘ＋ｎꎬｔ ＋ｎ 是每个预测区间内末期年龄组人口数ꎬ Ｐｘꎬｔ 是预测区间内初期年龄组人口数ꎬ
Ｌｘ＋ｎ

Ｌｘ
是年龄

组人口存活比ꎬｎ 为预测区间长度ꎬ一般为年龄间隔长度①ꎮ
通过人口队列要素预测法ꎬ本文可以得到 ０~３ 岁人口中每一单岁组的预测人口数ꎬ在此基础上ꎬ通过对

其中“二孩”所占比重进行假设ꎬ即可获得 ０ ~ ３ 岁人口中“二孩”人口的数量ꎮ 根据宋健和唐诗萌的研究结

论ꎬ在 ２０１０ 年之后我国的“二孩”比例不断升高ꎬ到目前为止仍有继续增加的趋势[４０]ꎮ ２０１７ 年原国家卫计

９

① 在年龄移算法的使用中ꎬ需要用特定公式对高龄开口组和最低年龄组进行计算ꎬ且在计算过程中要对生命表和生育

率进行重新估计和预测ꎮ



委组织实施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ꎬ我国出生人口中的“二孩”占比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３５.０％快速上升

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５３.９％[４１]ꎮ 由于本文所做的人口预测年份起点为 ２０２１ 年ꎬ因此所分析的 ０~３ 岁人口中“二孩”
比例将至少高于 ５０％ꎮ 考虑到 ２０１６ 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后ꎬ出生人口的“二孩”占比仍在增加ꎬ而且生

育政策通常对人口变动有着长期持续的影响ꎬ因此本文将 ２０２１ 年 ０~３ 岁人口的“二孩”比率设定为 ５５％ꎬ且
在预测期间内以每年 ０.２％的增长速度增长ꎮ 在此基础上ꎬ对 ２０２１—２０４０ 年 ０~３ 岁人口数和 ０~３ 岁“二孩”
人口数进行了预测ꎬ预测结果见图 １ꎮ 可以看出ꎬ在未来 ２０ 年里ꎬ０ ~ ３ 岁的儿童数量和 ０ ~ ３ 岁的“二孩”儿
童数量均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ꎬ但是总量依然很大ꎮ 其中ꎬ前者的下降速度略快于后者ꎮ ０ ~ ３ 岁的儿童数

量将从 ２０２１ 年的 ６３００ 万人左右逐渐下降至 ２０４０ 年的 ５２００ 万人左右ꎻ而 ０ ~ ３ 岁的“二孩”儿童数量将从

２０２１ 年的 ３５００ 万人左右ꎬ下降至 ２０３０ 年的 ３０００ 万人左右ꎬ并在之后的 １０ 年中围绕后一水平缓慢波动ꎮ

图 １　 我国 ２０２１—２０４０年 ０~３岁人口和 ０~３岁“二孩”人口变动趋势

(二)儿童津贴财务成本测算

１.测算模型

为了更精确地测算儿童津贴制度的财务运行成本ꎬ本文构建了测算模型(式 ２):

　 　 　 　 Ｐｋ ＝ Ｂ １ ＋ α( ) ｋ － １ × ∑
３

ｊ ＝ ０
Ｃｋ ｊ (式 ２)

其中ꎬ Ｐｋ 表示第 ｋ 年财政需要为儿童津贴制度提供的资金总量ꎬＢ 表示任何一位儿童的全年津贴给付

额ꎬ单位为元(人民币)ꎬ α 为儿童津贴年给付额的调整系数ꎬ Ｃｋ ｊ 为第 ｋ 年 ｊ 岁的儿童领取人数ꎮ
２.数据来源与参数假设

津贴待遇的调整系数主要参考了中国统计年鉴数据(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ꎬ根据过去 １０ 年的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ＣＰＩ)年均增长率ꎬ将儿童津贴的年增长率参数设定为 ２.５９％ꎮ 根据上文方案设计部分对津贴标准的

设定ꎬ对 ０~３ 岁儿童(方案一)和 ０~３ 岁“二孩”儿童(方案二)按照低、中、高三个档次分别设置 １００ 元 /人
月、１５０ 元 /人月和 ２００ 元 /人月的支付标准ꎮ

３.预测结果

根据测算模型和假设参数ꎬ本文得到 ２０２１—２０４０ 年我国实施普惠型儿童津贴制度所需要的资金总量

(见图 ２ 和图 ３)ꎮ 图 ２ 展示了方案一(０~３ 岁儿童)所需的资金量ꎬ如果对所有 ０ ~ ３ 岁儿童发放儿童津贴ꎬ
２０２１ 年低、中、高标准生育津贴所需的资金量分别为 ７６３.５０ 亿元、１１４５.２５ 亿元和 １５２７ 亿元ꎮ ２０２１—２０４０
年ꎬ方案一所需的财政支出呈增长趋势ꎬ但即使按照高标准最高也不会超过 ２１００ 亿元ꎮ 图 ３ 展示了方案二

(０—３ 岁“二孩”儿童)所需的资金量ꎬ如果对 ０—３ 岁的“二孩”儿童发放儿童津贴ꎬ２０２１ 年低、中、高标准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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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津贴所需的资金量分别为 ４１９.９２ 亿元、６２９.８９ 亿元和 ８３９.８５ 亿元ꎮ 方案二所需要的资金量将大幅低于方

案一ꎮ ２０２１—２０４０ 年ꎬ方案二所需的财政支出也呈增长趋势ꎬ但即使按照高标准ꎬ到 ２０４０ 年也不会超过

１３００ 亿元ꎮ

图 ２　 ２０２１—２０４０年方案一(０~３岁儿童)的成本测算结果

图 ３　 ２０２１—２０４０年方案二(０~３岁“二孩”儿童)的成本测算结果

(三)儿童津贴财务可行性分析

为方便政府部门决策ꎬ本文将儿童津贴制度实施所需要的资金规模ꎬ分别与国家财政支出规模、国家财

政在儿童教育上的支出规模、财政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资金规模进行了比较ꎬ发现儿童津贴

支出的资金规模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ꎮ
１.与国家财政支出规模之比较

国家财政支出是国家在一定时期内为了履行自身职能所支配的公共资源ꎬ其往往由货币形式体现ꎮ 根

据财政部发布的 ２０１９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可以发现ꎬ ２０１９ 年全国财政支出总额为 ２３８８５８.３７
亿元ꎮ 将 ２０２１ 年儿童津贴资金需求量与 ２０１９ 年全国财政支出规模进行比较可以清晰地知道儿童津贴占财

政支出的份额大小ꎮ 由表 ３ 可知:如果按照低标准发放儿童津贴ꎬ方案一和方案二所需要的资金量仅占财政

支出的 ０.３２％和 ０.１８％ꎻ即使是按照高标准发放儿童津贴ꎬ方案一和方案二所需的资金量也仅为 ０.６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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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３５％ꎮ 各个标准所需的资金量均不会超过财政支出的 ０.７％ꎮ

表 ３　 ２０２１ 年儿童津贴所需资金量与 ２０１９ 年全国财政支出之比较

资金指标 低标准(１００ 元) 中标准(１５０ 元) 高标准(２００ 元)

方案一
资金需求(亿元) ７６３.５０ １１４５.２５ １５２７.００
所占比率(％) ０.３２ ０.４８ ０.６４

方案二
资金需求(亿元) ４１９.９２ ６２９.８９ ８３９.８５
所占比率(％) ０.１８ ０.２６ ０.３５

　 　 ２.与国家财政在儿童教育上的支出规模之比较

儿童教育是当前我国在儿童福利上重点投入的领域ꎮ 根据 ２０１９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ꎬ２０１９
年国家针对 ０~１５ 岁儿童教育的支出共有 ３ 项ꎬ分别为学前教育(０~５ 岁)支出、小学教育(６~１２ 岁)支出和

初中教育(１３ ~ １５ 岁) 支出ꎬ资金支出规模分别为 １５２２. ３７ 亿元、９２５６. ７７ 亿元和 ５９０４. ５４ 亿元ꎬ合计为

１６６８３ ６８ 亿元ꎮ 将 ２０２１ 年儿童津贴资金需求量与 ２０１９ 年国家财政在儿童教育上的支出规模相比较ꎬ可以

清晰地知道儿童津贴投入与儿童教育投入的相对情况ꎮ 由表 ４ 可知:按照低、中、高标准实施方案一所需的

资金量分别占儿童教育支出规模的 ４.５８％、６.８６％和 ９.１５％ꎬ均不会超过 １０％ꎻ而方案二所需的资金量更少ꎬ
分别占儿童教育支出规模的 ２.５２％、３.７８％和 ５.０３％ꎬ占比均在 ６％以内ꎮ

表 ４　 ２０２１ 年儿童津贴所需资金量与 ２０１９ 年全国财政儿童教育支出之比较

资金指标 低标准(１００ 元) 中标准(１５０ 元) 高标准(２００ 元)

方案一
资金需求(亿元) ７６３.５０ １１４５.２５ １５２７.００
所占比率(％) ４.５８ ６.８６ ９.１５

方案二
资金需求(亿元) ４１９.９２ ６２９.８９ ８３９.８５
所占比率(％) ２.５２ ３.７８ ５.０３

　 　 ３.与财政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资金规模之比较

国家财政每年都会对职工养老保险进行补助ꎬ这部分支出体现了国家对老年群体收入的补助ꎬ而儿童津

贴是国家对儿童群体的收入补助ꎬ将这两部分资金规模进行比较ꎬ可以看出国家对这两个被抚养群体的支持

力度ꎮ 并且ꎬ我国近年来存在“逆反哺”现象ꎬ老年父母会对成年子女提供经济和孙子女照料上的帮助[４２]ꎬ
国家对老年人的补助其实部分又转移给了成年子女和儿童ꎮ 从这一层面看ꎬ国家在两种政策中的资金投入

其实发挥了相同的作用ꎬ因此也有必要对这两种资金的规模进行比较ꎮ 表 ５ 的结果显示ꎬ按照高标准实施的

方案一所需要的资金规模最高不会超过养老保险补助资金的 ３０％ꎬ而方案二的最高资金规模也在养老保险

补助资金的 １５％左右ꎮ

表 ５　 ２０２１ 年儿童津贴所需资金量与 ２０１９ 年财政对职工养老保险补助之比较

资金指标 低标准(１００ 元) 中标准(１５０ 元) 高标准(２００ 元)

方案一
资金需求(亿元) ７６３.５０ １１４５.２５ １５２７.００
所占比率(％) １３.６７ ２０.５０ ２７.３３

方案二
资金需求(亿元) ４１９.９２ ６２９.８９ ８３９.８５
所占比率(％) ７.５２ １１.２８ １５.０３

五、结语

当前我国社会发生的一系列急剧变迁给儿童福利制度带来了严峻挑战ꎬ国家应加大在儿童照顾上的政

策干预和财政投入ꎬ承担更多的儿童照顾责任ꎮ 我国当前的儿童津贴制度只针对于特定儿童群体ꎬ是一项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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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型的福利政策ꎬ已经无法满足现实需求和政策体系需要ꎮ 本文提出单独建立一项普惠型的儿童津贴制度ꎬ
通过政府财政预算筹集资金ꎬ对全体有儿童的家庭提供一定的现金补助ꎬ其政策目标在于通过现金转移的方

式降低家庭的儿童抚育费用ꎬ弥补父母为照顾儿童损失的机会成本ꎮ 在发放对象上ꎬ该制度立足于补助全体

儿童ꎬ不进行家计调查和资格审查ꎬ但是根据当下的国家财政能力和社会问题紧迫程度ꎬ这项儿童津贴制度

短期内应优先保障 ０~３ 岁儿童ꎬ中长期内将覆盖范围逐步扩展到 ０~１５ 岁儿童ꎮ 在方案设计上ꎬ本文分别提

出了针对 ０~３ 岁儿童和 ０~３ 岁“二孩”儿童的两套方案ꎬ按照低、中、高三个档次将津贴标准设置为 １００ 元 /
月、１５０ 元 /月和 ２００ 元 /月ꎮ 财务成本测算结果显示ꎬ儿童津贴的成本并不算高ꎬ即使按照高标准对所有 ０~
３ 岁的儿童发放津贴ꎬ制度所需的资金量也不会超过财政支出的 ０.７％、儿童教育支出的 １０％和财政对企业

职工养老保险补助资金的 ３０％ꎮ 如果只针对 ０~３ 岁的“二孩”儿童发放津贴ꎬ所需的资金量还将更低ꎮ
鉴于建立普惠型儿童津贴制度的现实意义和政策作用ꎬ以及政策运行成本在可承受范围之内的测算结

果ꎬ本文建议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加快推出针对 ０~ ３ 岁儿童的普惠型儿童津贴制度ꎬ如果短期内受限于财务

成本ꎬ可以优先保障 ０~３ 岁的“二孩”儿童ꎮ 在制度实行后的中长期内ꎬ可以考虑逐步将发放对象扩展到 ０~
１５ 岁全体儿童ꎬ并且逐步提高儿童津贴的发放标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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